怀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验收销号公示表
	反馈问题
	高耗能企业绩效不高。督察发现，部分高耗能企业管理水平不高。难以达到清洁生产审核要求。如洪江锰业含料废水未应收尽收，部分经雨水沟外排；利用尾矿库渗滤液冲洗车辆及地面，冲洗废水经雨水沟流入外环境，经采样监测显示，尾矿库雨水沟3个点位的氨氮、总锰最高超标准限值57倍、939倍。

	整改目标
	提高高耗能企业管理水平、绩效水平，确保达到清洁生产审核要求。

	整改措施
	1． 完善冲洗废水收集，各类冲洗废水经收集池收集后，通过引流沟引入尾渣库，不外排。对渣库左侧上方生活污水改道排入城市污水下水道。 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2．推动重点行业清洁低碳改造。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工作的实施方案》，以化工、有色金属、建材、造纸等行业为重点，引导行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实施清洁低碳改造。鼓励重点行业构建上下游联动绿色低碳供应链，加快推进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等系统性清洁生产改造。
3．开展节能监察，加强日常监管。严格按照《湖南省节能监察办法》，定期对高能耗企业开展节能监察，确保企业达到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对辖区内高耗能企业现状进行摸排，建立高耗能企业清单，定期对其管理情况进行抽查检查，督促企业按照绩效等级标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4．推广先进节能技术，提升管理人员能力。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如高效电机、变频器、余热回收等。加强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能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意识。
5．举一反三，加强执法监管，推动问题整改。一是规范污水处理站运行，洪江市锰业含料废水经集中收集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二是对渣库及两侧的截流沟进行修复改造。三是举一反三，今年内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锰行业、砖瓦行业等高耗能行业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并组织开展执法监测，及时发现和督促环境问题整改，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整改完成情况
	1.工信、环境两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工作的实施方案》，19家企业通过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
2.完成怀化市13家高能耗企业的专项节能监察。
[bookmark: _GoBack]3.对全市15个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节能分管领导及业务专干、70余家重点用能企业的节能负责人进行了法律法规、能耗对标等相关业务培训。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目前已有65家企业纳入工信部大规模设备更新白名单。
4.对厂区内雨水沟含锰泥渣进行清理，将厂区含料废水和初期雨水全部接入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已完成整改。对于渣坝左上方截洪沟混入的渣库上方居民生活污水进行截流改道，并修建提升泵站，使得居民生活废水不再经由尾渣库底部的排水管（沟）流入金花溪；对于渣坝右边渗漏液通过截洪沟超标外排问题，采取将截洪沟抬高5米，新建一条约1500米长截洪沟并做好防渗。渣库内原有的截洪沟作为渣库内导流沟使用，并进行了防渗覆膜。为有效减少雨水对锰渣的冲刷，对锰渣堆存区域全部进行覆土覆盖，现已完成。


	验收销号意见
	落实整改措施并达到整改目标

	拟何时销号
	2025年12月31日

	意见反馈渠道
	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反馈意见，反馈电话：07452713582；邮箱：405373774@qq.com



